关于对2018年度达到市政府相关奖励政策条件建筑业企业进行表彰奖励的公示

   根据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加快建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玉政办发[2018]10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达到市政府相关奖励政策条件的四家企业公示如下：

    一、云南永恒建设有限公司

二、玉溪海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三、云南浩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四、玉溪市广达装饰有限公司

公示时间为：2018年12月11日至2018年12月17日。任何有关单位及个人，如对企业有异议，均可向我办公室反映情况，单位反映情况加盖公章，个人反映情况需签署真实姓名并留下联系电话、地址和邮政编码。凡对公示理解不清楚的，请直接咨询市住建局建管科。

举报、咨询受理电话：0877－2664363 2664365

地址：玉溪市凤凰路88号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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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加快建筑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玉溪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代章）

2018年12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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